
大昌汗镇芦家梁自然村农田灌溉建设项目
采购计划文件
一、采购项目名称
大昌汗镇芦家梁自然村农田灌溉建设项目
二、采购项目预算、资金构成和采购方式
1.采购项目预算：737300.00元
2.资金来源：财政资金 
3.采购方式：竞争性磋商
二、具体采购需求  
1、 [bookmark: _GoBack]工期：45日历天。
2.项目地址：大昌汗镇芦家梁自然村
3.采购需求：
大昌汗镇芦家梁自然村农田灌溉建设项目
三、合同模板：
合  同

甲方：府谷县大昌汗镇人民政府
乙方：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及其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条款。为了保质保量，按期完工。经双方协商达成以下条款，特签订本合同，希双方共同遵照执行。
一、项目名称：
    二、项目内容概述：
三、项目价款：
四、合同工期：开工日期   年  月   日，竣工日期   年  月  日，有效工期    天。 
五、工程质量与工程验收：
严格按照施工规范要求和设计图纸进行施工，质量要求符合验收合格标准。
六、工程付款方式：
工程开工后按工程进度支付，工程完工验收决算后支付不超过总工程款的80%，待工程审计后按审计价支付剩余款项。
七、工程质保期：
在工程验收审计前出现质量问题，乙方接到通知24小时内到达现场，并进行无偿修复。乙方不再修复，甲方将另行委托他人修复，所发生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均由乙方承担。
八、甲、乙双方的权利及义务
（一）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1.甲方应向乙方进行施工现场、安全等方面的交底。
2.因甲方原因造成停工、窝工的，由甲方工地代表按实签证方可顺延工期，否则不予顺延。
3.甲方有权对乙方施工质量和现场安全进行监督检查，并下达整改及停工通知。
4.甲方指派施工员负责此项工程的一切事宜，对乙方施工人员的安全、工程质量、工程进度、文明施工等方面的工作进行指导、全程监控，并按照规定及时做好检查验收工作，做到随叫随到。
5.因乙方管理、劳动力、机械设备等诸多原因，不能保证施工的安全、质量、进度等，经甲方多次提出指正但屡教不改者，甲方可以单方解除本合同。
6.甲方负责组织协调各分部分项工程的验收工作。
7.甲方按合同约定条款支付工程款。
（二）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1.必须服从甲方指派的施工人员以及相关单位的管理、检查、监督。
2.严格按照施工规范要求及施工验收规范精心组织施工。严格执行国家及甲方的各项安全规定，落实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措施，做好各项基础工作。若未按施工规范要求，而造成工程质量事故、返工、窝工的，均由乙方承担一切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。
3.自行解决施工所需用水、用电管道、线路的铺设、施工作业人员的食宿、临时设施的搭建工作以及施工所需一切机械设备等，并承担相应费用。
4.合同中所约定的工程项目不得分包转包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拖欠农民工工资。
5.施工中发生的一切人身伤亡及设备损坏事故均由乙方自负。
九、安全文明施工：
1.乙方应遵守工程建设安全生产有关规定，严格按标准施工，并随时接受甲方安全人员的监督。
2.乙方所有施工人员必须购买人身意外保险，并采取必要的施工防护措施，确保施工安全文明。
3.因乙方安全措施不力造成的事故，乙方负全责。
十、争议的解决
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，如双方不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，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。
十一、不可抗力：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，应在不可抗力事件结束后1日内向对方通报，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，在取得有关机构的不可抗力证明或双方谅解确认后，允许延期履行或修订合同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于承担违约责任。
十二、其他：
1.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，工完账清后自行解除。
2.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甲乙双方应当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，无法协商一致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起诉至府谷县人民法院解决。
3.本合同一式四份，双方各执两份。

甲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
法定代表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
或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签订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五、履约验收标准和方法
1.履约验收时间：2026年9月
2.履约验收主体及内容：大昌汗镇芦家梁自然村农田灌溉建设项目。
3.验收方式：由采购单位组织有关专业人员按相关的国家标准、质量标准和招标文件所列的各项要求进行验收。
六、对供应商的要求
1.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供应商；
2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3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4.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5.参加本项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。
七、付款方式：工程开工后按工程进度支付，工程完工验收决算后支付不超过总工程款的80%，待工程审计后按审计价支付剩余款项。
七、采购单位、采购单位地址、项目联系人及联系电话
1.采购单位：府谷县大昌汗镇人民政府
2.采购单位地址：府谷县大昌汗镇富昌路
3.项目联系人：李彦军    联系电话：18829426888
府谷县大昌汗镇人民政府
2026年6月23日
